附件2

江苏省青少年（幼儿）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
申办基本条件及审批办理流程告知书

一、基本条件：
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应当依照国家法律法规和管理规范开展服务活动，并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一）应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等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
（二）应当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体育总局办公厅关于做好课外体育培训行业服务监管工作的通知》和《江苏省青少年（幼儿）体育类培训机构设置标准》等文件要求。
（三）国家法律和行业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申办流程
（一）提交申请。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申请登记前，须先至属地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咨询设置标准，按照要求提交申请材料。申请材料清单如下：
1．《江苏省青少年（幼儿）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登记申请表》；
2．机构基本情况简介并加盖公章（新申请机构可暂不盖章）；
3．新设立的机构需提供申报名称预留告知书，重新登记的机构需提供原有营业执照；
4．场地合法产权资料（产权证或租赁合同）；
5．法人机构应提供：法人身份证，委托办理的需提供法人身份证、受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书（需双方签字）；
6．自然人申请设立机构应提供：自然人身份证，委托办理的需提供自然人身份证、受委托人身份证、委托书（需双方签字）；
7．培训教练员名册（提供教练员身份证件）；
8．培训机构工作人员专业资格证书、劳动合同；
9．《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许可证》（非高危类无需提供）；
10．提供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明；
11．机构章程及规章制度。
（二）部门受理。属地体育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受理《江苏省青少年（幼儿）体育类校外培训机构登记申请表》和初审资料。
（三）实地核验。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对机构提交的表格、资料进行审核；对资料缺项的要在3日内一次性通知补交资料。资料审核通过后开展实地核验，对于核验不通过的机构，现场说明原因。
（四）登记注册。属地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在审核确认后，可向申请单位颁发《体育类校外培训许可证》，培训机构可持证向行政审批部门（或市场监管部门）、民政部门进行注册登记，领取营业执照或批准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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